
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總說明 

為落實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之合理性，依九十七年一月十

六日修正公布之私立學校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私立學校向學生收

取費用之項目、用途、數額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學校主管機關

定之。」、大學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及專科學校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及數額，不得逾教育部

之規定，爰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其要點如次： 

一、本辦法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之費用，包括：學費、雜費、代辦費及使

用費，並說明其用途。（第二條） 

三、代辦費之收費項目。（第三條） 

四、使用費之收費項目。（第四條） 

五、學校不得以代辦費或使用費名義收取之項目。（第五條） 

六、學校收取代辦費及使用費之程序。（第六條） 

七、學校收取代辦費及使用費之會計及稽核作業。（第七條） 

八、學生因故離校時之學雜費退費規定。（第八條） 

九、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違反本辦法或有其他不當情事者，應予退還。

（第九條） 

十、本辦法之施行日期。（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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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私立學校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及專 

科學校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向

學生收取之費用，分類如下： 

一、學費：指與教學活動直接相關，用以

支付學校教學、訓輔、研究、人事所

需之費用。  

二、雜費：指與教學活動間接相關，用以

支付學校行政、業務、實驗、基本設

備所需之費用。 

三、代辦費：學校代為辦理學生相關事務

之費用。 

四、使用費：學生使用特殊設備、設施之

費用及保證金。 

前項第一款學費及第二款雜費之收

取，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之規

定辦理。 

學校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收取保證

金者，應明定其退還或不予退還之條件、

程序及其他相關規定。         

一、第一項明定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

用之分類，並說明其用途。 

二、以第一項第一款學費及第二款雜費之收

取，應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

之規定辦理，爰於第二項予以明定。 

三、為避免爭議，爰於第三項規定學校應明

定有關保證金之退還等相關規定。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代辦費之收費 

項目如下： 

一、伙食費。 

二、書籍費。 

三、平安保險費。 

四、外籍生及僑生全民健康保險費。 

五、其他代辦費。 

代辦費之收費項目。 

第四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使用費之收 

費項目如下： 

一、宿舍費。 

二、電腦或語言實習費。 

三、網路通訊使用費。 

四、音樂或體育設施使用費。 

使用費之收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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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宿舍保證金。 

六、其他使用費。 

第五條  學校不得以代辦費或使用費之名 

義，收取下列費用： 

一、教學設施設備使用費：學生上課或教

學活動必須使用之設施或設備。 

二、活動費：以學校名義辦理之各類活動

所收取之費用。 

三、服裝費：各類服裝費用。 

四、製作費：學生權益相關文件初次核發

之費用。但毀損、遺失、更換、補發

者，不在此限。 

五、刊物費：學校發行刊物之費用。 

六、材料費：各院、所、系、科或年級學

生均須使用之材料費用。 

七、手續費：學生臨櫃向學校或指定銀行

繳納學雜費所衍生相關事項之手續

費。 

為避免學校不當收費之情事，爰明定學校不

得以代辦費或使用費名義收取之項目。 

 

第六條 學校收取代辦費及使用費，應由收

取費用之業務單位提案，經學校行政會議

或相關會議審查通過，送經校長核定後公

告，並於學校資訊網路公開。 

前項會議，應邀請包括學生會等具有

代表性之學生代表出席。 

學校收取代辦費及使用費之程序。 

第七條  代辦費與使用費之會計及稽核作

業如下： 

一、應建立收支明細帳，並專帳處理。 

二、應開立編列連續號碼之收據；其由

金融機構代為收取者，由該機構掣

給收據。 

三、每學期應公開收支明細，並適時檢

討收支項目之必要性及合理性。 

四、私立學校收取之費用均應併入會計

師年度查核之範圍內，並列專章表

達。 

學校收取代辦費及使用費之會計及稽核作

業。 

第八條  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讀，學校應依

代辦費與使用費項目性質及使用情形，辦

理退費。 

為使本辦法更形完備，爰將學生因故無法繼

續就讀時，其已繳交之代辦費及使用費，應

依其項目性質及使用情形退費，以期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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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學校向學生收取代辦費及使用費，

違反本辦法規定或有其他不當情事者，應

予退還。 

學校違反本辦法或有不當收取情事之處置 

方式。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明定施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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